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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LNG GROUP LIMITED
中國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1）

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及
須予披露交易之收購液化天然氣罐式集裝箱協議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中集安瑞科控股經過友好協商，訂立戰略合作
協議 。據此，雙方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合作組成業務夥伴。

同時，按照戰略合作協議及收購液化天然氣罐箱協議，本公司同意透過港縱貿易
（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與中集安瑞科能源訂立代價為人民幣126,080,000元（約等於
153,818,000港元）的收購275台液化天然氣罐箱協議 。

由於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有關收購事項之相關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收購
事項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及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通告及公告規定。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中集安瑞科控股經過友好協
商，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據此，雙方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合作組成業務夥伴。

同時，按照戰略合作協議及收購液化天然氣罐箱協議，本公司同意透過港縱貿易（本公司
的全資子公司）與中集安瑞科能源訂立代價為人民幣126,080,000元（約等於153,818,000港
元）的收購275台液化天然氣罐箱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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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合作協議的資料：

1) 本公司決定採購中集安瑞科控股的275台現貨液化天然氣罐箱，具體條款由採購協議
約定；

2) 本公司同意按優惠的價格，在今年底之前向中集安瑞科控股再增加採購800~1000台
液化天然氣罐箱；

3) 本公司同意在需要採購深冷設備時，在同等市場條件下，優先採購中集安瑞科控股
生產的設備，包括但不限於液化天然氣儲罐、液化天然氣槽車、液化天然氣杜瓦瓶
等產品；

4) 中集安瑞科控股承諾並保證給本公司最優惠的價格；

5) 中集安瑞科控股承諾對於本公司的訂單優先排產、優先供應、確保質量；

6) 中集安瑞科控股承諾向本公司提供全方位的售後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為本公司的液
化天然氣罐箱的試運行提供技術保障和應急支持；按所購買每500台液化天然氣罐
箱，在本公司的物流集散中心投資建設抽真空設施等；

7) 雙方都認為擴大和深化雙方的合作，對雙方的發展都至關重要；雙方都同意建立不
同層面的、專人的對話和聯絡機制，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討論進一步深化合作的形
式和途徑。在各自董事會的批准和授權下強化雙方合作。

本協議自雙方簽訂時間之日起生效。合作期限為自本協議簽訂之日起三年，到期無異議
則順延或重簽。

收購液化天然氣罐箱協議

訂立日期：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賣方： 中集安瑞科能源裝備（蘇州）有限公司

買方： 港縱貿易（上海）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 3 -

將予收購之液化天然氣罐箱：

275台液化天然氣罐箱。

代價：

根據協議之條款，港縱貿易將自中集安瑞科能源收購275台液化天然氣罐箱，代價為
126,080,000元（約等於153,818,000港元）。代價乃由港縱貿易與中集安瑞科能源經參考市
值公平磋商後達致。

付款及交付條款：

初始現金按金人民幣31,520,000元（約等於38,454,000港元）將由港縱貿易於簽署協議後10
日內支付。代價之65%將於中集安瑞科能源發貨前支付及代價之結餘將於發貨後3個月內
支付。

訂立戰略合作協議及收購液化天然氣罐箱的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的液化天然氣業務正處於高速發展的階段，由此產生大量的液化天然氣設備採購
需求，中集安瑞科控股作為國內知名的能源加工、儲存、運輸設備製造商具有豐富的經
驗及穩定的產品供應能力，因此預期本公司與中集安瑞科控股的合作將產生協同效應，
為本公司的業務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使用罐箱運輸液化天然氣是國家對於天然氣冬季保供戰略的重要措施之一，本集團開展
液化天然氣罐箱南氣北運以及多式聯運試點將開創液化天然氣供應鏈的新模式。本集團
規劃在未來五年內購置5,000-10,000台液化天然氣罐箱以滿足快速發展的業務需要。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與查特深冷工程系統（常州）有限公司簽署《投資合作意
向協議》，在合資公司成立前本公司仍會考慮在查特深冷工程系統（常州）有限公司的產能
範圍內以優惠的價格購買部分液化天然氣罐箱產品。

董事認為，收購事項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之
整體利益。



- 4 -

訂約方之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在中國開發液化天然氣業務包括液化天然氣點對點供應及批發液化天
然氣、提供液化天然氣物流服務、銷售液化天然氣車輛、經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批
准在中國從事提供液化天然氣車輛、船舶及設備融資租賃服務、在香港從事證券買賣、
提供證券經紀、保證金融資及證券投資及透過放債業務提供金融服務。

本集團的液化天然氣業務為通過建設區域清潔能源供應中心（包含液化天然氣點對點供
應、液化天然氣衛星站及區域燃氣管網、液化天然氣加氣站、天然氣集中供熱及分散式
能源等終端燃氣利用設施），為中國各地區提供從工商業、民用到交通領域的燃氣推廣及
利用一攬子解決方案。同時配套建設液化天然氣氣源設施，儲備設施，物流系統為終端
供應業務提供液化天然氣供應保障。最終建設液化天然氣線上供需對接及交易、支付結
算、金融服務綜合平台，通過線上線下的相互支撐，推動中國的天然氣利用及助力環保
事業。

中集安瑞科控股及中集安瑞科能源

中集安瑞科控股（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機板上市，股份代號為3899），主要從事廣泛用於能
源、化工及液態食品三個行業的各類型運輸、儲存及加工裝備的設計、開發、製造、工
程及銷售，並提供有關技術保養服務。

中集安瑞科能源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及為中集安瑞科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
業務為從事能源裝備的設計、研發、銷售、技術諮詢、自營及代理各類商品及技術的進
出口業務。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中集安瑞科控股，中集安瑞科能源及
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港縱貿易

港縱貿易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及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其主要業務為燃氣器具的
銷售、從事天然氣能源、新能源技術領域內的技術開發、貨物及技術進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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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有關收購事項之相關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收購事
項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及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通告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文所載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港縱貿易根據協議之條款收購液化天然氣罐箱；

「協議」 指 就收購事項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訂立之買賣協議；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集安瑞科能源」 指 中集安瑞科能源裝備（蘇州）有限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中集安瑞科能源為獨立第
三方。

「中集安瑞科控股」 指 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機板上市（股
份代號：3899)

「本公司」 指 中國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機板上市（股份代號：931)；

「代價」 指 港縱貿易根據協議之條款就收購事項應付代價總額人民幣
126,080,000元（約等於153,818,000港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港縱貿易」 指 港縱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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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關連人士（定義見上
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且與彼等並無關連之人士或
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液化天然氣」 指 液化天然氣；

「液化天然氣罐箱」 指 液化天然氣罐式集裝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戰略合作協議」 指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訂立之戰略合作協議；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簡志堅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簡志堅博士、陳立波先生及李繼賢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家
禮博士及馬世民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少銳先生、歐陽寶豐先生及林倫理先生。

* 僅供識別


